
枣庄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为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率，

推进污染物减排工作，规范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行为，进

一步促进枣庄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4〕38号)、《国务院关于同意枣庄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山东省建设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替代指标核算及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枣庄市行政区域内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活动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排污单位，包括现有排污单位和新建

排污单位。

现有排污单位是指在本办法生效之前，已建成投产或者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审核或者备案的排污单位。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gwNDI3Nw==&mid=2650862920&idx=5&sn=fbe5436a298ab795d2778302a8c7fb0d&chksm=8bac16d2bcdb9fc488301227840e3d977e313f6a1e6177e3c6af6fab08f5f472bfcf1a322600&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gwNDI3Nw==&mid=2650862920&idx=5&sn=fbe5436a298ab795d2778302a8c7fb0d&chksm=8bac16d2bcdb9fc488301227840e3d977e313f6a1e6177e3c6af6fab08f5f472bfcf1a322600&scene=21


新建排污单位是指在本办法生效之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通过审批、审核或者备案的新（改、扩）建排污单位或者生产

设施。

本办法所称污染物，是指国家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

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或者对环境质量有较大影响的其他污染物

。纳入试点的污染物暂定为颗粒物（两倍量替代后排放量大于1

吨/年，不含）和挥发性有机物（两倍量替代后排放量大于1吨/

年，不含），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待本办法试行后视

情纳入。

本办法所称排污权，是指排污单位经生态环境部

门核定，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排放限定种类和数量污染物的权

利。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满足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政府、排污单

位对其拥有的排污权进行交易流转的行为。

现有排污单位排污权暂实行无偿使用，逐步向有

偿使用过渡。新建项目排污权和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

原则上要以有偿方式取得。

通过交易获取污染物排污权的单位，不免除其法

定污染治理责任和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等其他法定义务。

第二章 初始排污权的确权和有偿使用



排污权确权是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排

污指标进行核定的行为，核定包括初始排污权、新增排污权、

可交易排污权的核定等；排污权以排污权证形式予以确认，有

效期为5年。

排污权有偿使用是指排污单位对经生态环境部门核定的初

始排污权按规定缴纳使用费的行为。

现有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根据已核发的排污许

可证、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和污染物排放现状确定。新建项目

排污权和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根据其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确定。

第十条 排污单位须通过缴纳使用费或通过交易获得排污

权，排污单位对其有偿获取的排污权，在规定期限内具有使用

、转让、租赁和抵押等权利。

第十一条 初始排污权使用费征收标准由发展改革、财政、

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污染治理成本、生态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经

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

第三章 排污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主体为枣庄市行政区域内试

点范围中的排污权转让方、受让方和排污权储备管理机构。

排污权转让方是有富余指标可供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主体。



排污权受让方是指因实施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要新

增排污权的市场主体。

排污权储备管理机构是指在生态环境部门授权和指导下，

从事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管理的专门机构。

排污权交易一般采取公开竞价、协议转让或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四条 污染物排污权交易价格不得低于枣庄市污染物

排污权政府出让基准价。相关基准价参照省发展改革委、财政

、生态环境局主管部门批复的污染物排污权使用费征收标准执

行。

第十五条 有偿取得排污权的排污单位通过下列方式减少

污染物排放的，可将形成的富余排污权有偿转让：

（一）排污单位通过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清洁生产、污

染治理、技术改造升级等减少污染物排放的；

（二）排污单位关停、破产、被取缔及搬迁出所在行政区

域的；

（三）其他可以转让的情形。

排污单位转让富余污染物排污权时，只能转让经

排污权储备管理机构核算、经枣庄市生态环境局确认，并在有

效期内的排污权。

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排污权交

易主体：



（一）位于被限批区域的；

（二）被实施挂牌督办的；

（三）未完成政府下达的污染减排任务的；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进行交易的情形。

排污权交易必须在山东省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平

台办理，其他场所的交易均视为无效交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在完成排污权交易

后，应当按照程序及时变更排污许可证，并在副本中载明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信息。排污权交易受让方在转让方完成排污

许可证变更后，方可申请或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第四章 排污权储备和回购

本办法所称排污权储备，是指排污权储备管理机

构通过回购、无偿收回等形式，将排污权纳入政府储备的行为

。

排污权储备主要来源包括：

(一) 通过排污权交易回购排污单位出让的富余排污权；

排污单位自愿放弃的富余排污权。对闲置期超过一定期限（2年

）的，可实行强制回购；



(二) 排污单位破产关停、迁出本行政区域或者不再排放

污染物的，收回其无偿取得的排污权；

(三) 在完成污染物减排任务的前提下，由政府投入环保

基础设施建设获得的富余排污权；

(四) 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依法强制提高排放标准、

实施强制清洁生产、改变燃料结构等方式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

纳入政府储备。

(五) 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排污权储备转让实行年度计划制度和季度核

算制度，可根据区域环境质量和实际转让情况适度调整年度计

划。

排污权储备用于统筹安排本行政区域内排污

权配置，通过将储备排污权适时投放市场，重点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大科技示范等重点项目建设。

排污单位有偿取得的排污权，自取得之日起2

年内未开工，或者停止建设放弃使用排污权的，由排污权储备

管理机构按照不高于其有偿取得的价格回购。

第五章 排污权出让收入及资金管理

排污权出让收入是指政府以有偿转让方式配

置排污权取得的收入，包括采取定额出让方式出让排污权收取



的排污权使用费和通过公开竞价、协议出让等方式转让排污权

取得的收入。

政府回购排污单位的排污权相关工作经费，由

地方同级财政预算予以安排。

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税务局共同制定

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排污权出让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应全额

缴入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第六章 监督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局应当综合运用现场执法、总量

核算、监督性监测、在线监控等手段，加强对排污单位排污权

使用行为的监管。

参加排污权交易的排污单位必须按照排污许可

证管理有关规定持证排污、按证排污，规范实施排污许可证台

账管理与执行报告制度。逐步将排污单位取得排污权的有关情

况纳入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统一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等部门

应当加强对排污权交易的指导和监管，及时查处各种违法违规

行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交易平台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可以向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调解，或者根据约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排污权储备管理机构不按规定核算排污权并

有其他影响公平交易行为的，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排污单

位在排污权交易中弄虚作假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实施信用联合

惩戒。

第七章 附则

本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试点期间未

尽事宜或有国家、省政策发生变化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国

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本办法自2023年 月 日起试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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